
南通市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通03环罚 (2023) 146号

当事人名称：

公民身份号码：

住 址：

顾裕新

32062319670530XXXX 

江苏省如东县大豫镇凌窑村八组102号

一、 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、 证据和陈述申辩（听证）及

采纳情况

经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3年4月7日使用无人机和4

月27日调查，发现你实施了以下违法行为：

你在位于如东县大豫镇周墩村鲍家桥南首约1亩土地从事黄沙、 石

子销售项目。2023年4月7日，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使用无

人机巡查发现， 你上述项目物料堆场上露天堆放有数堆黄沙、 石子， 均

没有进行遮盖，堆场四周也未建设高于物料堆放高度的围挡，堆场地面

有 一定积尘。 对照《江苏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》，你上述环

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因子核查认定如下：近两年内环境违

法次数（含本次）为1次，近一年内未受到过经核实的环境信访举报，

建设项目地点在生态保护区域外， 违法行为的环境影响程度小， 违法行

为持续时间不足3个月。

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：

证据一 ：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3年4月7日在你经营

场所制作的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1份， 证明你物料堆场上露天堆放有

数堆黄沙、 石子， 均没有进行遮盖，堆场四周也未建设高于物料堆放高

度的围挡，堆场地面有 一定积尘。

证据二：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3年4月7日在你经营

场所现场拍摄的取证照片数张，证明你物料堆场上露天堆放有数堆黄沙、

石子，均没有进行遮盖，堆场四周也未建设高于物料堆放高度的围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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